
「47人初選」案中的16名不認罪被

告昨日繼續受審，擔任控方證人的已認

罪被告區諾軒進一步解釋戴耀廷何以不

敢公布5個選區協議。區供稱，他當時

認為有部分參選人相信「攬炒」和否決財政預算案是他們關心的議題，有不少

參選者都曾講過「攬炒」，因此應拿來作宣傳爭取選票，而通過否決財政預算

案，最後迫使行政長官辭職，就是有「攬炒」的意思。在控方和法官追問下，

區諾軒表示，在他退出「初選」工作前，沒聽過有參選人公開表明不同意在當

選後運用立法會議員的權力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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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當選後否決財案 逼特首落台
區諾軒揭「初選」參選者講過拿「攬炒」博選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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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昨日繼續就戴耀廷在「初選」組織者的WhatsApp
群組內，有關5個所謂地方選區達成的協議內容接受盤

問。區供稱，在2020年6月9日的記者會之前，上述群組成員
包括他本人、戴耀廷、趙家賢、「民主動力」職員黎敬輝及
鍾錦麟。

控方庭上引用區諾軒Fb文章
控方庭上引用了區諾軒於2020年6月19日發布的Facebook

帖文第三點「直接點說，就算所有人都聯署簽紙，只要有人到
時反悔，除了譴責，根本無法阻止。屁股決定腦袋，最具阻嚇
力從來在選民，若35+攬炒，否決預算案重要，應該着力宣
傳，令社會更多人站在我們一邊，令更多直選、功能界別選民
敦促候選人，參與者間繼續夾到出血，效益很少」，問區諾
軒為何認為否決預算案這樣重要。區稱，當時認為有部分參
加者的確相信「攬炒」和否決財政預算案是他們關心的議

題，故不如將時間放在宣傳他們的理念，爭取更多人投票。
被問到如何理解「攬炒」，區說：「我理解當時候有不
少，或者一定程度的參加者有講過這個概念。他們認為透過
否決財政預算案，最後促使到行政長官落台，就是有一個攬
炒意思。這個理解和我在4月30日《蘋果日報》訪問中所說
的相符。」
控方展示了一個表格，向區詢問WhatsApp訊息提到5個地

區直選選區終於達成協議等。區解釋稱，訊息的意思指「當
時戴耀廷寫好這個採訪通知，我認為相關的內容可以發給傳
媒，趙家賢就話要修飾下」。法官陳慶偉問區，至7月15日
他退出「初選」工作，有否聽聞參選人表明不同意運用基本
法權力否決預算案，區回答稱「沒有聽過」。

趙家賢轉載「立場聲明書」
控方指，有一段WhatsApp 訊息是趙家賢於2020年6月19

日發出。趙當時轉載了「抗爭派立場聲明書」，控方引述區
當時曾回應「我覺得有件事要講清楚，協議不是沒有了，是
沒有在記者會公開」。控方問若訊息中「協議」是指什麼，
區答稱是指6月9日記者會前各區協調會議的協議。
法官李運騰問區諾軒協議的條款為何。區回應稱：「是全

份文件，但如果你說運用基本法賦予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是
有在裏面的。」控方隨即展示文件，包括一份新界西的協議
文件。法官李運騰問區，新界西與其他區不同，是使用「會
運用基本法賦予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字眼，而其他條款與
其他選區的協議是否一致。區答：「都是相似的。」
控方指，初選提名表格中有「我承諾支持和認同，由戴耀

廷和區諾軒主導之協調會議共識，包括『民主派35+公民投
票』計劃及其目標」等字句。區解釋稱：「這些是涉及我剛
才所提及的幾份文件。」
案件今日續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前屯門
區議員曾錦榮，於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提交
載有虛假資料的陳述書，訛稱聘請3名助理而
企圖詐騙2.4萬元選舉開支，被廉政公署起
訴。他上月初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作
出提交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選舉申報書的舞弊
行為」罪和一項「企圖欺詐」罪。裁判官王
證瑜昨日判刑指，雖然社會服務令報告指被
告適合履行社會服務令，但法庭考慮到本案
罪行性質嚴重，即使被告曾被還押兩周，仍
決定判處他入獄兩個月。
28歲的被告曾錦榮於上月9日認罪，裁判

官王證瑜當時批評曾時任區議員，在立法會
選舉中虛報開支及欺詐，必須判監，並下令
將被告還押候懲。但被告於還押兩周後求情

稱自己犯罪非為私利，而是將資金用於購買
居民用的防疫物資，及後被改為保釋至昨日
判刑，以待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
裁判官王證瑜昨日甫開庭即表示，上次

聆訊後接獲兩封由市民寄予法庭的信件，
內容均針對被告聲稱的求情理由表達個人
意見。
由於信件並非由控辯雙方提供，故在法

律上不會在判刑中考慮信中內容。其後，
曾錦榮在沒律師代表下再度自行求情，稱
他早前經歷兩周還押已明白罪行嚴重，而他
未來有一連串工作，希望法庭輕判。
裁判官最終考慮各項因素後，以每項控罪3

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給予認罪扣減後，就
兩罪共判被告入獄兩個月。

案情指，
2020 年 立
法會換屆選
舉原定於同
年 9月 6日
舉行，但受
新冠疫情影
響而延期一年。被告於2020年7月30日提交
社福界參選報名表格，並於同年9月29日遞
交選舉開支申報書，聲稱於該年7月29日至9
月28日期間，以每人8,000元僱用徐嘉俊、潘
麗婷及黃錦瑩為選舉助理，而招致選舉開支
合共2.4萬元，並附上合約及薪金收據。但徐
嘉俊、潘麗婷及黃錦瑩3人均稱自己是在不知
情下簽署涉案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旺角長旺
道街市昨日下午發生恐怖「空降鐵支」奪命
事故。街市樓上一幢大廈的11樓，一個搭
棚進行清拆僭建物的單位有一支長約70厘
米的鐵支墜下，一名女途人剛好路過樓下被
擊中。鐵支垂直插進女途人頭顱天靈蓋，被
連人帶鐵支送院搶救，最終傷重不治。警方
以涉嫌「容許物體從高處墜下」罪名拘捕一
名60歲男工人。案件交由旺角警區重案組
第一隊跟進。

60歲裝修工人被捕
女死者姓陳（63歲），家住沙田隆亨

邨。現場為長旺道19號長發大廈，樓下是
街市。據了解，大廈頂層11樓有住宅單位
業主早前收到屋宇署清拆令，需要清拆單位
僭建物。業主於本周一安排一間工程公司動
工，工程昨日進入第三天，單位外牆已搭建
棚架。
昨日下午約2時17分，街市人流較疏落。
其間，陳婦途經長發大廈樓下一間海鮮檔
時，一支約70厘米長鐵支突然從大廈高處
墜下，先砸穿地下海鮮檔帆布簷篷再擊中陳
婦，垂直插入其頭顱內，陳婦當場倒地，頭
頂鐵支僅餘約40厘米外露。附近途人被嚇
至爭相走避，驚魂甫定後報警。
女事主由救護車送到廣華醫院經搶救，至
下午2時45分證實死亡。警方表示，部分鐵支
仍留在死者頭顱內，插入的長度仍未能確定。

目擊者：事主低無郁過
據目擊意外的陳先生憶述，「當時聽到一
聲巨響後，赫見女事主被鐵支筆直插入『天
靈蓋』……她當場低，手腳都無郁過……
估計鐵支插入4吋至5吋深，相信已當場死
亡。」
警員封鎖現場及上樓調查，於大廈11樓
清柝工程單位帶走兩名工人，經進一步調查
拘捕60歲姓莊男工。晚上7時，海鮮檔東主

與職員燒香燭冥鏹拜祭女死者，希望她安
息。
旺角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警司程知仁

昨晚講述案情時表示，根據屋宇署經初步調
查，涉事的工程公司是持牌工程公司，現場
另一處地方也有墜物危機，現場要暫時停工
圍封。
警方將會循多角度方向展開調查，包括事

發時被捕裝修工人正進行什麼工作，以及事
故屬涉案工程公司或裝修工人責任問題等。

根據職業安
全健康局——
大廈外牆工作
的安全要點，

工人在進行外牆工作時所使用的手工
具或物料，有可能從高處墜下擊傷途
人的危險。為此，工人應執行的安全
措施，包括避免堆積物料於工作台
上、使用工具掛繩連接手工具至手部
或身體、有需要時圍封工作位置對下
地面範圍。
業主如其單位需要進行外牆工

作，同樣可出一分力預防意外發生，
包括聘用前先檢查清楚承辦商是否合
資格及擁有相關牌照，同時要確保承
辦商已為工程購買適合的第三者責任
及勞工保險。業主可考慮使用「裝修
維修業職安健星級企業」揀選工程公
司，如發現工友在外牆工作期間做出
不安全行為，例如沒有使用合適工作
台、沒有使用安全帶等，業主應予以
提醒，要求承辦商/工友改善。
若承辦商/工友不合作，可致電
2542 2172向勞工處反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一名時任香港快運（HK Express）外判男地
勤，於2019年12月盜用前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兒子梁傳昕的航空公司賬
戶，以購買約3,000元額外膳食及行李寄艙服務，在早前承認不誠實使用電
腦罪。裁判官林子勤昨日判刑指，接納被告因「一時好奇」而低估罪行嚴重
性，已有真誠悔意，考慮他作出披露資料行為時沒有違反其他罪行的意圖，
以及同案另一便利店兼職員工已判處社會服務令，遂採納刑罰一致性，判處
男地勤80小時社服令。
22歲的男被告郭尚文，案發時任職香港快運的外判地勤。他原被控兩

罪，即於2019年12月23日在香港，目的在於使他本人或他人不誠實地獲
益，而取用香港快運航空的電腦，以及於2020年1月24日被捕後，於警察
調查過程中，對梁心和作出虛假的指控以致對方被捕，意圖妨礙司法公正。
被告於早前承認首罪，次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脫。
至於同案另一名24歲男被告黎紹泓，案發時是便利店兼職員工，他早前
已承認一項刑事毀壞罪，同樣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
案情指，受害人梁傳昕於2019年12月為他和家人購買香港快運的日本來
回機票，共值近5萬元。其後，有香港快運職員發現其賬戶額外訂了24份膳
食及5個存放行李許可，並有多項資料被更改，包括用戶名稱。被告郭尚文
被捕後承認登入同事電腦及搜尋梁傳昕的航班資料，再將相關資料拍照上傳
到WhatsApp群組。被告黎紹泓則利用該些資料登入梁傳昕的賬戶，以購買
額外服務及篡改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包括「港獨」組織「光城者」成員
在內的4名中學生，於2021年5月爆竊將軍澳一間中學，其中兩名
「光城者」成員早前已認罪判刑，餘下兩人受審後被裁定罪成。區
域法院暫委法官梁嘉琪昨日判刑指出，早前為兩人索取的3份報告
均反映他們沒悔意，但在考慮量刑整體性後，為協助他們改過自
新，遂接納報告建議判兩人入勞教中心。
昨日被判刑的兩名被告分別為案發時19歲的賴俊羲和18歲的陳
政騫。兩人同被控於2021年5月5日侵入將軍澳保良局羅氏基金中
學，意圖在該建築物內偷竊。賴在開審前已承認一項襲警罪，即他
在逃避警員追截時，於寶康路與寶豐路交界的行人隧道襲擊在正當
執行職務的警員X。
梁官昨日在判刑指出，教導所、更生中心及勞教中心報告均反映他

們沒有悔意，建議判入勞教中心是最合適的刑罰。在考慮兩名被告
的年紀、求情、背景及案情等因素後，她認為本案涉及4人夥同犯
案，是本案加重因素，不適合判處社會服務令。至於賴承認的襲警罪
亦屬嚴重罪行，為保障前線警員的人身安全，須判處阻嚇性刑罰。
考慮到兩名被告犯案時不超過21歲，梁官認為除監禁外，同須
考慮其他判刑方式，讓他們改過自新，故接納報告建議判他們入勞
教中心，接受嚴格的紀律訓練，以加強守法意識，改善其行為，是
更合乎其個人及社會利益的選項。
同案另兩名被告為犯案時16歲的姓阮中六男學生，以及犯案時

20歲的倉務員蔡永傑，已於早前分別承認「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
具」罪及「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罪。兩人另同
涉「光城者」串謀煽動他人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案，早前已認罪，其
中阮兩案皆判入教導所，而蔡面對的兩案，當中「串謀煽動他人實
施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囚5年，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則被判囚6個
月，但其中3個月分期執行，兩案總刑期為監禁5年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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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梁振英子賬戶訂餐 地勤被判社服令

天降鐵支直插天靈蓋殺女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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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支由頂
層裝修單位
外牆棚架墜
下擊斃女途
人 （ 箭 嘴
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攝

◆警方拘捕一名涉案裝修男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女死者遺
體由護工移
送醫院停屍
間。

◆曾錦榮訛稱聘
請3名助理而企
圖詐騙 2.4 萬元
選舉開支。

資料圖片

◆2021年被「光城者」成員潛入爆竊的將軍澳保良局羅氏基金中
學。 資料圖片

◀警員續在法院外駐守加強保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部分被告續由囚車押解到法院應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被告何啟明（左）及施德來
（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